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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阶段聚焦小组讨论摘要「构想」阶段聚焦小组讨论摘要「构想」阶段聚焦小组讨论摘要「构想」阶段聚焦小组讨论摘要 
 
 

日期： 2009年 1月 14 (星期三) 
时间： 下午 2时 30分至 4时 30分 
地点：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181号新纪元广场低座 10楼 
参与人士类别： 市建局董事会及《市区重建策略》检讨委员会 
参与人数： 14人 

 
 
市建局代表谭小莹女士简介《市区重建策略》检讨背景后，主持人麦黄小珍邀请与

会者发表意见，要点如下： 
 
 
1 市区重建的规划 
 

1.1 市区重建应该是市区整体规划的一部份。每个地区应保留一些引以自豪的
文化，例如粤曲。应考虑容许个别地区保存或建立地区特色。事实上，现

今市民所要求的保存地区网络与本地文化跟传统的文物保育做法有所不

同。 
 
1.2 基础建设可配合或协助社区发展，有助地区经济增长。举例来说，半山区

兴建行人电梯后，增加了不少人流。 
 

1.3 从经济及商业活动角度来看，应让中小企在社区内有生存空间。若某区在
重建后只发展大型商业综合设施，中小企则难以跟大企业竞争，最终只有

迁离该区。 
 
1.4 建议在不收购业权下，为居民在原区提供较佳居住环境。 
 
1.5 市区更新面对的另一困难是区域性的城市规划与根据《市区重建策略》规

划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2 全面咨询及广泛收集意见 
 

2.1 香港有一批经常来港及作短期探访/考察的专才，应设法收集这群流动人口
的意见。 

 
2.2 应留意非本地的意见及调查，例如国内的《第一财经杂志》曾于去年十二

月对香港及其它城市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在文化及保育项目方面，排

名较差。 
 

2.3 《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不应只重视倡导团体的意见，亦应考虑



 

 2

市区重建局（市建局）辖下《市区重建策略》检讨委员会的意见。 
 

 
3 确定市区重建的目的 
 

 
3.1 应确立政府对市区重建的重视程度及市民的看法。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极

其重要，例如与运输及房屋局合作，往往可事半功倍。建议成立跨局架构

以推动市区重建事宜。 
 

3.2 检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怎样的城市？」。一个平衡发展
的城市，不能单看经济发展因素，文化因素亦很重要；持续发展是一个重

要概念，而良好的生活质素是其中的重点。 
 

3.3 从社会学及文化角度来看，市区重建应「以人为本」，要考虑居民对社区的
感情，不能只从技术方面考虑，亦不能将个人的价值判断强加于居民身上。 

 
3.4 应找出市区重建问题的所在及就处理有关问题达成共识。举例来说，市区

重建应改善市民的生活质素至那个水平？是只想翻新楼宇的外貌令其更美

观，还是改善居住环境？应是后者，藉市区重建改善居住环境是极其复杂

和艰巨的。 
 

3.5 虽然没有既定和切实可行的方法衡量市民的居住条件，但是市民实际的居
住和生活问题应是市区重建所关注的核心。 

 
3.6 建议将问题量化，例如调查单位挤逼情况、现今没有自来水供应的居所的

百分比，好让市民知悉现况后，按问题的严重程度列出处理的优次。 
 
 
4 市区更新计划的透明度/公众参与性 
 

4.1 市区更新面对多方面的困难，包括保密与透明度之间的矛盾。市建局是公
营机构，应增加一些现在可能被视为机密的资料的透明度，以争取公众的

尊重与信任。此外，由于未来的市区更新必须考虑宏观的城市规划，政策

保密也会防碍区域性的宏观城市规划。另一方面，增加透明度亦牵涉市场

投机等问题，需要考虑。 
 

4.2 市民要求尽早参与市区重建，但必须在保密与透明度之间取得平衡，方可
实现。如能从较宏观角度进行讨论，订出市区更新选区的指引，解决保密

问题，便可由下而上作区域性的规划，让市民尽早参与市区更新。这样，

市区更新的工作便可在更得到居民认受的情况下进行。 
 
5 市建局财政自给 
 

5.1 以现时的角色和运作来看，市建局达致财政自给是不可行的。故应改变机
制，例如政府向市建局提供更多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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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市建局的角色及赔偿、收购模式 
 

6.1 应重新界定市建局的角色。 
 
6.2 市建局在重建及发展方面似乎享有专利。但市民未必认同市建局继续享有

这专利，反而认为市建局可仿效金融管理局作市区重建的管理者。 
 

6.3 在赔偿方面，很多市民仍感不足。「楼换楼」及「铺换铺」的建议仍有很多
问题及细节需要考虑，现阶段并不可行。赔偿模式必须再作检讨，否则这

会持续是抗争的源头。 
 
6.4 现行的七年楼龄赔偿政策虽然慷慨，但却不是所有人也乐于接受，例如业

主们或有意自行重建物业。市建局其实可以担当一个「促进者」的角色，

鼓励市民在满足若干条件后自行联络市建局协助重建其物业，但这可能会

影响规划。 
 

6.5 让业主参与重建计划有其难处，但值得再深入研究。 
 

6.6 面对社会对发展密度的关注，未来重建项目不容易达到财政自给，要重新
考虑现有赔偿准则。 

 
 

 


